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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觀木柵垃圾焚化廠申請表  
 

 

參觀注意事項 
＜參觀安排＞ 

1. 為避免影響參觀安排，參觀團體請準時到達本廠行政大樓。 

2. 參訪時間原則為 60分鐘（簡報 30分、工廠參觀 30分），但若人數眾多或經申請獲准後，得

調整延長時間。 

3. 為方便團體車輛停泊，本廠備有室外停車場供參觀團體使用（含大客車）。 

4. ※國外團體（含大陸地區）除上列資料外，須繳交一份參觀人員名冊（包含姓名、性別）。  

5. ※國外團體母語為英語、日語、粵語…等，請隨附翻譯人員。 

＜參觀守則＞ 

1. 參觀人員於參觀期間須遵守本廠職員指示，請勿自行離團或進入未經許可之場所，勞請團隊負

責人協助維護秩序。 

2. 本廠內（含簡報室）禁止飲食；參觀人員亦不得塗污或破壞室內設備。 

3. 本廠屬菸害防制區域，室內全面禁菸。 

＜取消預約參觀活動或延期＞ 

團體如欲取消已預約之參觀活動或改期，請儘早致電 2230-0800轉 109洽承辦人員辦理取消或

更動。 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 

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5段 53號 

＊單位/機關名稱 ＊中文:  

  英文: 

＊團體 □本地 【□文山區 □非文山區】 

□國外 【國外團體請查閱＜參觀安排＞事項 4、5】 

＊參訪人數     人 

隨團是否有翻譯人員（非中華語系填）  □是   □否 參觀人平均年齡  

＊聯絡人  ＊聯絡方式 電話:              手機: 

聯絡人服務單位  

＊申請參觀團數   

1. 日期:        星期    時間:         (請填 24小時制)參觀人數:       

2. 日期:        星期    時間:         (請填 24小時制)參觀人數:       

3. 日期:        星期    時間:         (請填 24小時制)參觀人數:       

4. 日期:        星期    時間:         (請填 24小時制)參觀人數:       

（接待參訪時間為非假日時段上午：9時～12時、下午：14時～17時）  

慣用語言： □國語  □台語  □粵語  □英語  □日語 

備註： 


